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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十二届全国副省级城市
法治论坛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办会规则，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第三十二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将由武汉市承办。鉴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法学会、武汉市委经慎重研究和评估，决定第三十二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视武汉疫情发展及防控情况，延后举办，时间另行确定。为做好本届论坛征文活动，确保取得高质量学术成果，现将论坛征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全民战“疫”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大城市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论坛分论题及参考选题
1.全民战“疫”与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2.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及实践探索；
3.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机制；
4.大城市应急管理的法治保障；
5.大城市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与社会治理创新；
6.大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7.创建‘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8.政法机关、法学法律工作者在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职责履行。
（以上为参考选题范围，可围绕主题自行拟定论文题目)
三、征文要求
（一）论文形式
1.论文篇幅（含注释)在8000字左右。
2.正文首页页脚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等；正文后附作者详细联系方式，包括：通讯地址、邮编、手机号码、电子信箱等；合作的以署名作者不超过3人为宜。
3.论文格式：论文首页左上角注明“第三十二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征文（武汉）”（楷体小三号），论文内容按以下格式排版：
论文题目——宋体三号加粗；副标题——仿宋小三号；作者姓名——仿宋小三号
摘要——黑体小三号；摘要正文——150字左右，仿宋小三号；关键词——黑体小三号；关键词正文——仿宋小三号（3-5个关键词）
正文——仿宋小三号；一级标题——黑体小三号；二级标题——宋体小三号加粗；三级标题——楷体小三号
参考文献——宋体小三号加粗；注释内容——五号楷体。
4.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注释序号用上标方括号加数字如[1]表示，参考文献采用当页脚注，按国家标准规范标注。
（1）专著：[序号]作者.专著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2）期刊文献：[序号]作者.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期号）.
（3）论文集：[序号]作者.题（篇）名[C].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篇）名[D].授学位地：授学位单位，授学位年.
（5）专利文献：[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6)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7)电子文档：[序号]作者.题(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网址，发表日期.
5.论文中的数字，除部分结构层次序数、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使用阿拉伯数字。论文中数字表示方法应前后一致。
（二）论文要紧扣主题，紧密结合实际，体例严谨，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文字表达精炼准确，使用文献规范，观点有原创性、创新性，分析问题有现实针对性，对策建议有可操作性。
（三）作者提交的论文没有在其他论坛上获奖；作者须同意中国法学会公开出版其获奖论文。
四、其它事项
1、请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此次论文征集活动，力争拿出更多更好的论文参加全国性评奖，彰显我市法学法律研究水平。
2、征文报送截止日期为2020年7月31日。
3、按照论坛组委会通知要求，市法学会将对各单位推荐的论文进行初评，对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标注查重率，并报中国法学会终评。查重率超过30%的论文将不能参与终评。
4、征文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青岛市法学会邮箱，并确保论文电子版为WPS正文格式。邮件标题请注明“青岛市法学会+第三十二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征文”字样。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明辉  陈 伟 
联系电话：83877060   13210100667  13705323280
电子邮箱：qdsfxh88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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